中原大學至國外交換學生【成績回報表】
	學期
	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
	外國學校名稱
	中文
	

	
	
	
	英文
	

	學生
資料
	系級
	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　　學系　　　　年級　　　　（班）組

	
	學號
	
	姓名
	


	國外交換學校修習資料

	課程名稱
	學分
	成績

	1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2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3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4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5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6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7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	8
	英文
	
	
	

	
	中文
	
	
	


※備註：
1.國際暨兩岸教育處或學生所屬院、系應協調交流學校將交換學生修習之成績以「通過」或「不通過」計算，且附境外研修學校原始評分成績單，並於本校學期結束日後三週內送交教務處登錄。若因外國學制不同須先與本校協議。

2.交換學生及訪問學生於合作學校或機構修習之成績，無論是否列入畢業學分，均應登錄，該課程成績不列計平均成績。【成績提送務請附上成績單正本及成績對照表，並於每一交換學期之次學期開學前完成】 
3.對於審核結果有疑義者，可先與審核單位或課註組交換生承辦人聯繫確認。

4.對審核結果不服者，可先與課註組交換生業務承辦人確認審核之成績是否誤植，若仍對審核結果不服者，得依據本校學生申訴辦法，於收到結果通知之次日起30日內，以書面向本校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」提出申訴。
※簽核流程：

	課註組承辦人簽章
	課註組組長簽章

	   年   月   日
	   年   月   日


